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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立项，并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低碳照明研究中心牵头、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 

编制组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城市发展及城市照明发

展趋势，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完成。 

本标准由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城市照明空间结构与布局、城市功能照明

规划指引、城市景观照明规划指引、城市景观照明资源利用规划、节能与环保、

规划实施与保障共九章和一个附录组成。主要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要求与

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负责管理，由北京工业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总结经验，积累资料，意见及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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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适应城市照明建设、管理、

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城市照明在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强

城市照明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化，特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工作。 

1.0.3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应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规定以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等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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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城市照明 urban lighting 

城市照明指城市户外公共活动空间内的固定照明设施及建筑红线内所提供

照明的总称，包括城市功能照明与城市景观照明。 

2.0.2城市照明规划 urban lighting planning 

一定时期内，城市照明布局、建设、管理的原则指导与综合部署。 

2.0.3城市功能照明 urban function lighting 

为城市夜间活动安全与信息获取等功能所提供的照明，主要包括城市道路、

附属交通设施与指引标识的照明。 

2.0.4城市景观照明 urban landscape lighting 

泛指除体育场场地、建筑工地和道路照明等功能性照明以外，城市室外公共

活动空间或建筑物、景物的夜间景观照明，亦称城市夜景照明。 

2.0.5绿色照明 green lighting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有益于提高人们生产、工作、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

保护身心健康、安全的照明。 

2.0.6城市道路 urban road 

按照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建筑物和城市居民的服务

功能等，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居住区道路。 

2.0.7交会区 conflict areas 

指道路的出入口、交叉口、人行横道等区域。在这种区域，机动车之间、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车辆与固定物体之间的碰撞有增加的可能。 

2.0.8照明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 (LPD) 

单位面积上照明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镇流器或变压器等附属用电器件），

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 

2.0.9眩光 glare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

不舒适感觉或降低观察细部或目标能力的视觉现象。 

2.0.10 上射光通比（ULOR）upward light outpu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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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灯具安装在规定的设计位置时，灯具发射到水平面以上的光通量与灯具中

全部光源发出的总光通量之比。 

2.0.11 截光型灯具 cut-off luminaire 

灯具的最大光强方向与灯具向下垂直轴夹角在 0°～65°之间，90°角和

80°角方向上的光强最大允许值分别为 10cd/1000lm 和 30cd/1000lm 的灯具。且

不管光源光通量的大小，在 90°角方向上的光强最大值不得超过 1000cd。 

2.0.12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指干扰光或过量的光辐射（含可见光、紫外光和红外光辐射）对人和生态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总称。 

2.0.13 光干扰 light trespass  

户外照明设施将光投射到不需要或不适宜的地方，对居民、司机、行人、环

境产生的有害影响。 

2.0.14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科学发展，属于信息化城市发

展的高级形态。 

2.0.15 智慧照明 Smart Lighting 

智慧照明是照明监控系统智能化、网络化和人性化等的进一步发展与综合,

智慧照明将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手段融入照明系统,

使照明系统具有智慧的特征，在智能、人性地识别人们照明需求基础上为用户提

供照明服务。 

2.0.16 常规照明 Conventional Lighting 

 区别于智慧照明，指现行惯常采用的照明方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8%8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1146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8%8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114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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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规划层级与规划控制层级 

3.1.1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分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层级。城市照明总体规

划应就城市整体为对象进行编制，大城市或情况特殊的城市可组织编制分区规

划。 

3.1.2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时，应对城市景观照明对象分三级进行规划控制。一

级为景观照明等级的最高级别；二级为景观照明等级的中间级别；三级为需要对

景观照明进行适当控制的级别。 

3.2 基础规划 

3.2.1规划范围宜为城市建成区，必要时亦可根据城市发展需求确定为城市市域

或城市重点区域。 

3.2.2规划年限宜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相一致，特殊情况下亦可根据城市照明

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如遇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或有较大调整，可随之进行城市照

明规划的修编。 

3.2.3规划依据应包括城市总体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等基础资料，城市的自然、

历史、人文、地理等城市特征信息与城市照明现状，以及各类照明技术标准规范。 

3.2.4规划原则应从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城市定位，充分

利用城市资源，科学预测城市发展，合理借助照明技术，在贯彻绿色照明理念和

优先确保城市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兼顾智慧城市和夜间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体

系化的城市照明系统。 

3.2.5规划定位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的定位，与城市的历史文化、景观

特征、经济和资源状况、居民心理需求相协调，通过城市总体规划与相关专项规

划等基础资料和城市照明现状的调研分析，明确提出城市照明发展的总体定位，

科学地塑造城市的完整夜景形象。 

3.2.6规划目标应根据城市性质与发展需求，考虑城市经济基础、科技发展和现

有城市照明水平，确定城市照明发展的总体建设目标，促进城市功能照明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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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创造环境优美宜居的城市夜间环境，同时

与智慧城市和未来城市发展合理对接。 

3.3 规划成果的形式要求 

3.3.1城市照明规划成果应包含规划文本、图则及附件（说明、研究报告和基础

资料等）。城市照明规划成果文件包括书面和电子文件两种方式。 

3.3.2规划内容应清晰准确，图文相符，并在图纸的明显处标注图名、图例。 

3.3.3城市照明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总则（规划编制的依据、规划范围、规划期限、规划原则等）； 

2城市照明现状分析； 

3城市照明规划定位与发展目标； 

4城市景观照明空间结构与布局； 

5城市功能照明规划指引； 

6城市景观照明规划指引； 

7城市景观照明资源利用规划； 

8节能与环保要求； 

9规划实施与保障的建议。 

3.3.4城市照明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规划范围与制定详细规划的依据和原则； 

2城市照明现状分析； 

3规划区景观照明的构成与布局； 

4景观照明对象的照明策略，给出概念图式示例，确定照明技术指标； 

5道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的典型布局、照明设计要求及照明标准； 

6广告与标识照明方式的建议； 

7城市照明工程近期建设项目计划，整改对策，投资与能耗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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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照明空间结构与布局 

4.1 城市照明总体规划 

4.1.1城市景观照明是城市照明规划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必须根

据城市总体规划针对各片区的分区规划定位，综合考虑该城市片区的功能属性、

环境特征、人文因素和景观资源状况,对各片区提出明确的契合其规划用地使用

功能的景观照明风格定位。以便指导各片区景观照明建设，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

夜景风格。 

4.1.2应根据城市既存山水系统的位置、建设开发程度、周围的载体状况，以及

各片区的景观照明风格定位等，确定城市山水系统中景观照明可利用区段的景观

照明风格定位，从而形成生态、亲民、灵动的夜景风格。 

4.1.3对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以及单独划定的城市重点区

域应提出针对性的景观照明风格定位。 

4.1.4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通常由景观照明的道路体系、节点体系、山水体系、

片区体系、观景点构成。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构建时应根据整个城市的地形地

貌、片区现状、用地性质、使用功能等因素，综合分析后，对景观要素进行合理

选择。 

4.1.5城市照明景观要素的选择应符合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

效体现城市和区域特点，并适度考虑景观照明布局的均衡性。 

4.1.6片区的选取应尽量保持城市原有的自然、人文、城市功能等单元界限的完

整性，并应考虑到城市行政区划对规划实施的可能影响。 

4.1.7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并与相关专项

规划的要求保持一致和协调，并注重区域的规模的适度和协调发展。 

4.1.8 必须保证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自身的连续性和对其周边区域的协调性

和关联性，并考虑城市白天与夜间的形象协调。各部分应可以由时空结构和其内

部属性进行区分，从而清晰体现城市夜景观意象，形成夜晚最佳的观赏序列，构

成主次分明且符合城市定位的城市景观照明体系。 

4.1.9应依据城市照明发展目标、城市景观特征和城市夜间活动特点，从城市空

间尺度合理组织“点”、“线”、“面”等景观构成元素，注意统筹布局，明确重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A%E5%9F%9F%E5%8D%8F%E8%B0%83%E5%8F%91%E5%B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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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均衡，衔接有序，从而科学的构建城市景观照明总体布局。 

4.1.10 必须根据景观要素的功能、性质、地理位置、重要程度，将城市景观照

明结构体系的景观要素进行重要性细分界定，以便实施分级规划控制和建设进程

安排。 

4.1.11 一般应按重要程度划分为三级。一级为景观照明等级的最高级别，主要

包括城市中各类重要的景观照明对象；二级为景观照明等级的中间级别，主要包

括城市中各类一般的景观照明对象；三级为需要对景观照明进行适当控制的级

别，主要包括居住区、文教、医疗区、天文观测台和强制性控制的飞机场周边以

及飞机航道线等特殊区域，以防止出现因干扰光而导致的不安全及扰民问题。因

此该级别区段不宜设置景观照明，应以功能照明为主。 

4.1.12 必须根据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各要素的区域定位、地理位置、重要程度、

照明分级提出景观照明结构体系相应的照明和节能的规划控制指标。 

4.1.13 照明和节能的规划控制指标的制定，除考虑景观照明效果表现外，还应

考虑景观照明对功能照明的影响，并制定相关的规划值，但不得超出相关照明标

准与规范的限值。 

4.2 城市照明详细规划 

4.2.1 城市照明详细规划的重点仍就是针对城市重点区域进行的更为详尽的景

观照明规划。规划应在城市照明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依据城市详细规划、城市设

计等相关规划设计的要求，结合照明自身的特性而展开。 

4.2.2城市照明详细规划应符合城市照明总体规划对本区域的定位及要求，并与

区域具体的历史文化、景观特征、经济和资源状况、居民需求相协调。 

4.2.3城市照明详细规划应根据区域照明的发展目标、景观特征和夜间活动，合

理组织夜景观要素，确定区域景观照明规划布局，提出照明技术指标及形象要求，

并制定典型载体照明设计要求及概念图式，并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建设周期

及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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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功能照明规划指引 

5.1 常规照明 

5.1.1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的城市道路，基于安全性的考虑，照度（亮度）

水平、光色分布应采用规划调整后的照度（亮度）、光色和功率密度（LPD）规划

值。 

5.1.2 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外的城市道路照明应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

准》CJJ 45 的规定。 

5.1.3 应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重点景观照明道路提出道路照明设施选

择的原则与要求，道路照明设施的典型建设或改造布局，以及对道路照明控制和

节能的建议。 

5.1.4应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重点景观照明道路交会区的照明标准、光

色分布、照明方式和控制方式提出规划建议。 

5.1.5附属设施和指引标识通常受景观照明影响相对较小，其照明应按相关照明

标准或规范执行。 

5.2 智慧照明 

5.2.1基于道路照明设施布置的集约、共享、方便维护原则，在具备智慧城市基

本条件的城市应提出基于智慧城市的照明设施布局建议。 

5.2.2智慧照明应与智慧城市发展相配合，尤其在城市主要道路、大型公共场所

及风景旅游区等区域，应重点考虑智慧城市相关设施的布置问题和用电容量的匹

配问题。 

5.2.3智慧照明的控制宜纳入城市照明集中控制系统，并与智慧城市云平台想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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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景观照明规划指引 

6.1 重点照明指引 

6.1.1针对代表性的城市重点景观照明对象，照明规划应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景观照明要求。 

6.1.2城市重点景观照明对象的景观照明规划要求，一般应包括照明现状、存在

问题和改进办法三部分内容，并提出概念性的景观照明整体意向。 

6.1.3对规划的重点景观照明对象应提出针对性的亮度水平、光色分布等相关技

术要求与技术指标。 

6.2 一般照明指引 

6.2.1为了全面系统地控制景观照明建设，应分门别类系统地提出规划要求。通

常城市景观要素可划分为区域系统（包括功能类和景观类）、道路系统、园林景

观系统、建构筑物系统和其他照明对象。 

6.2.2规划中应分别给出各系统景观照明的一般原则、设计要求及相关技术要求

与技术指标。 

6.2.3在具有天文观测台的城市，规划中应就其周边区域给出景观照明的设置原

则、设计要求及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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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景观照明资源利用规划 

7.1 夜间旅游规划 

7.1.1城市夜间旅游规划应在考虑城市的经济水平、旅游资源、以及旅游者的心

理需求、视觉特性等的基础上，合理组织规划区的夜晚旅游资源，并提供具有特

色的夜间旅游线路。 

7.1.2 夜间旅游景观点及线路应根据夜景游览主题，在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中

的一级和二级的景观照明对象中选择。 

7.1.3夜景旅游线路规划应遵循如下原则：结合照明规划原则、突出夜景特色原

则、符合需求导向原则、体现时空优化原则、观赏方式最佳原则、体验效果递进

原则。 

7.1.4夜景旅游规划应综合考虑旅游资源分布、景点主次关系、游人视觉特性、

出行方式等因素，确定起始点、观景线路、观景点等。夜景旅游线路应合理串联

选定的景观点，并明确观赏点位和观赏界面。夜景游览应保证观景效果的连续性

和节奏，通常整个线路游程不宜超过两小时。 

7.2 灯光节、灯光表演及其他 

7.2.1 应在考虑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确定灯光节或灯光表演的主

题。在考虑承载地貌状况和交通通达状况后确定最佳的设置位置，并纳入城市景

观照明结构体系。 

7.2.2应明确提出灯光节或灯光表演的设置内容、构成要素及表现形式。 

7.2.3夜市在规划阶段便应统筹考虑，对于合规的夜市区段必要时可纳入城市照

明结构体系。区段选择时除考虑城市中心商业区外，还应考虑通达便捷的各区域

商业区域，从而实现城市整体的夜市分布相对均衡。 

7.2.4对于选定的夜市区段应适当提高道路照明等级和显色性要求，并配置适宜

的景观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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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节能与环保 

8.1 节能 

8.1.1城市照明规划应合理控制景观照明对象的规模与数量，确保从源头实现规

划节能。 

8.1.2考虑到景观照明对道路功能照明的影响，在调整道路功能照明的照度水平

与功率密度上限值时，应根据景观照明的规模谨慎选择。 

8.1.3城市功能照明应进行分时、分段控制。道路功能照明应结合本地区要求及

天然光情况合理制定启闭时间。区域的功能照明应分别制定控制模式。 

8.1.4 建筑构物和标志物应严格按照《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 的要

求设计，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该规范要求。 

8.1.5城市景观照明应采用三级控制模式。景观照明启闭时间应结合分区确定，

且应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做到适时适量照明。 

8.1.6推广应用高效能的光源、灯具与附件和科学的照明设计。 

8.1.7宜优先采用智慧照明控制技术，实现功能照明、景观照明的节能有效控制。 

8.2 环保 

8.2.1 应严格执行规划的照明分级和《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 的

要求，避免过亮导致的光污染隐患。 

8.2.2应尽量使用截光型灯具，充分减少溢散光的出现，并合理控制照明的启闭

时间。 

8.2.3对建筑景观照明中灯具的照明方式、投射角度、表面亮度、光强分布等应

提出严格要求，以提高照明质量，减少光污染与光干扰的产生。 

8.2.4 景观照明灯具的设置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 所规定

的室外照明灯具的相关技术要求。 

8.2.5风景旅游区、生态保护区设置景观照明时应充分评估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

影响，并尽量避免山体、树木的大面积泛光照明。 

8.2.6机场和航道线区域的照明应按《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 执行，

飞行保护区范围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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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划实施与保障 

9.1 建设分期规划 

9.1.1城市照明分期建设规划就是针对城市照明进行建设先后顺序的安排，以及

制定合理的规划分期实施策略，从而保证城市照明建设的科学有序。  

9.1.2照明分期建设规划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建设速度、规模、顺序等相协调，

并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各期建设的衔接和结构体

系景观照明的相对完整性。 

9.1.3分期建设规划通常划分为近期建设规划、远期建设规划和远景建设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年限宜为 5年。特殊情况下亦可将近期建设规划期限进一步细化。 

9.1.4分期建设规划应分别提出各期具体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并针对近期建设

提出更为详尽的建设时序、建设模式和投资估算。 

9.2 建设与管理 

9.2.1城市照明建设应依据城市照明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城市照明维护管理基地

的数量、位置、规模。  

9.2.2 城市照明规划应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建设和运行维护资金的保障措施建

议，以及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照明的建设、节能改造的机制和项目建议。 

9.2.3应提出照明项目建设、管理、维护各参与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明确项目

建设、验收、存档、管理、维护和各部门考核等机制的建议。 

9.2.4 应结合当地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状况，提出针对性的智慧照明系统维护管

理制度及科学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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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飞行保护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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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语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

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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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 

2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 

3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 

4 《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 

5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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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本条为编制本标准的目的。 

1.0.2本条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本条为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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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章列出了本标准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主要参考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建筑照明术语标准》JGJ/T119

等标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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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规划层级与规划控制层级 

3.1.1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编制的层级，分别为城市照明总体规划与城市照

明详细规划两个层级。对于情况复杂的大城市以及特殊情况下，如举办重大活动

或应政府要求，可以分区域编制城市照明总体规划或城市照明详细规划。 

3.1.2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控制的分级。为确保城市照明的节能和科学性，

在城市照明规划的编制时，应对城市景观照明对象分三级进行控制建设。一级对

应于重要的景观照明对象；二级对应于一般的景观照明对象；三级对应于需要对

景观照明进行控制的对象。 

3.2 基础规划 

3.2.1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的规划范围。通常情况下的规划范围为城市建成

区，但也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涉及的重点发展状况，规划范围扩展至城市市域，

或者根据城市发展需要，仅针对城市重点区域展开规划，如城市开发区的规划。 

3.2.2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的规划年限。通常情况下的规划年限应与城市总

体规划的要求相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如迎接某重大国际活动或会议等，可根

据城市照明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另外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或有较大调整后，应

随之进行城市照明规划的修编。 

3.2.3规划依据为规划的基础，应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城市特征

信息与城市照明现状，以及各类照明技术标准规范。具体内容如下： 

1 城市相关专项规划宜包括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城

市电力系统规划、城市旅游发展规划、城市文物保护规划，以及城市重点地段的

城市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 

2城市特征信息包括城市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以及城市的空间形态特征。 

3 城市照明现状包括现有城市照明的布局和质量状况，具体包括照明对象的

建设位置、形态特征、亮度与光色分布；照明设施的类型与安全状况，以及城市

集中控制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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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类照明技术标准规范主要包括《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城

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室外照

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等。 

3.2.4规划原则为规划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应为根本的出

发点，具体规划原则如下： 

1 城市照明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相互协调，并考虑与智慧

城市及未来城市发展建设的兼容。 

2城市照明规划应突出城市的特征，在合理利用人文与景观资源、自然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等的基础上，创造安全、舒适、优美、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夜

间光环境。 

3 城市照明规划应优先确保城市功能性照明，合理适度确定城市景观照明规

模，推动城市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的协调发展。 

4 城市照明规划应根据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资源、经济条件、城市照明

现状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城市照明在社会、经济、环境、文

化等方面的效益，指导并全面安排城市照明建设，适应和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 

5 城市照明规划应贯彻绿色照明理念，注重节约能源、防止光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保证照明安全，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和城市照明的可持续发展。 

3.2.5规划定位是对规划城市的城市照明发展的总体定位，本条给出了规划定位

和科学地塑造城市的完整夜景形象所应考虑的各方面因素。 

3.2.6规划目标是规划城市的城市照明发展的总体建设目标，促进城市功能照明

与景观照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创造环境优美宜居的城市夜间环境，

同时与智慧城市和未来城市发展合理对接是建设的核心。 

3.3 规划成果的形式要求 

3.3.1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编制成果的形式要求。 

3.3.2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规划编制成果的内容要求。 

3.3.3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总体规划中应包含的内容。 

3.3.4本条规定了城市照明详细规划中应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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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照明空间结构与布局 

4.1 城市照明总体规划 

4.1.1景观照明定位是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本条给出了构成城市功能区划的片

区的景观照明定位的依据、目的。 

4.1.2 本条给出了影响城市形态意象的山体和河流所构成的山水系统的景观照

明定位的依据、目的。 

4.1.3本条给出了针对城市重要及特殊区域的景观照明风格定位要求。对于历史

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可能涉及文物或生态保护的问题，而城市

重点区域的景观照明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城市整体夜景形象，因此在确定这些

特殊区域的景观照明风格定位时应深入且谨慎。 

4.1.4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通常由城市中抽取的若干道路、节点、片区、山体

和水系等要素有机构成，各类要素各自形成体系，即道路体系、节点体系、片区

体系、山水体系。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构建的核心就是科学地选择各类景观要

素，以便构成合理的各个体系，最终形成由各体系有机构成的完整夜景照明系统。 

4.1.5本条给出了城市照明景观要素选择的一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选取的数

量与布局的均衡性，它涉及到城市景观照明的效果和规划的可实现性。 

4.1.6本条给出了城市照明景观要素中最为特殊的片区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片

区通常面积大，载体多，其选取的面积大小除应考虑整体的景观照明效果表现需

求，还应考虑是否跨越行政区划范围，否则可能对规划的后期实施带来不可预见

的影响。 

4.1.7本条给出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构建的一般原则。它是实现城市景观照

明优美、科学、节约、节能的关键。 

4.1.8本条给出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构建的注意事项。它是构成主次分明且

符合城市定位的城市景观照明体系的保证。 

4.1.9本条给出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构建的方法。它是科学的构建城市景观

照明总体规划布局的根本。 

4.1.10 本条给出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中景观要素分级的必要性。以便确定

规划建设的主次和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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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本条给出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中景观要素分级的方法。一般按重要

程度划分为三级。 

1 一级对应于重要的景观照明要素，主要包括城市中各类重要的景观照明对

象； 

2 二级对应于一般的景观照明要素，主要包括城市中各类一般的景观照明对

象； 

3 三级为需要对景观照明进行适当控制的级别，主要包括居住区、文教、医

疗区、天文观测台和强制性控制的飞机场周边以及飞机航道线等特殊区域，其目

的就是确保照明安全和避免照明负面影响的出现。 

4.1.12 本条规定了编制城市照明规划时应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科学地

制定照明和节能的数量或质量的规划控制指标。通常照明的控制指标采用亮度

（或照度）和色温，而节能的控制指标采用 LPD。 

4.1.13 本条要求在制定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照明和节能的规划控制指标时，

基于照明安全的考虑，必须考虑景观照明对功能照明的不利影响。通常情况下，

由于景观照明的存在会提高人们的视觉阈值，在原有的功能照明水平下，会导致

人眼的视功能下降，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应适度地提高功能照明水平以最大限度

地消除景观照明的不利影响。但功能照明水平的提高往往又受到其他标准规范的

制约，原则上应在其他标准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功能照明水平的调整。以道路

照明为例，道路照明设计标准针对道路照度水平给出的是一个区间值（基于车流

量大小的考虑），因此道路功能照明水平的上浮应在其允许区间范围内选取，但

不得超出其上限值。当然，道路功能照明规划控制指标的确定还必须满足其节能

（LPD）的强制性要求。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在存在景观照明的区域，如果功能

照明水平不上浮会带来安全隐患；若上浮后在景观照明灭灯时又会造成不节能的

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随着智能照明的普及和智慧照明时代的到来都会迎刃而解，

况且照明规划理论上的控制时间是 20 年，因此在规划编制时必须具有超前性和

有所作为。 

4.2 城市照明详细规划 

4.2.1本条给出了城市照明详细规划的含义、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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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本条给出了城市照明详细规划的规划要求。 

4.2.3本条给出了城市照明详细规划的规划内容。城市照明详细规划的表述方式

虽不如城市照明总体规划严谨、程式化，但对于要求表达的内容必须选择适宜的

方式正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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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功能照明规划指引 

5.1 常规照明 

5.1.1本条要求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的城市道路，其照明参数应采用已

最大限度消除景观照明不利影响后的规划值。 

5.1.2 本条说明了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外的城市道路，其照明参数的选择依

据。 

5.1.3本条要求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重点景观照明道路，应提出更为详

尽的规划控制措施。 

5.1.4本条要求针对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内重点景观照明道路交会区，应提出

更为详尽的规划控制措施。 

5.1.5本条说明了道路的附属设施和指引标识照明的执行标准。 

5.2 智慧照明 

5.2.1照明灯杆是智慧城市设施的重要承载体，基于道路照明设施布置的集约、

共享、方便维护原则，本条要求照明规划时应在考虑智慧城市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智慧城市的照明设施布局建议。 

5.2.2智慧照明将伴随智慧城市一同发展，本条要求照明规划应针对城市主要道

路、大型公共场所及风景旅游区等区域，重点考虑智慧城市相关设施的布置问题

和用电需求问题。 

5.2.3智慧照明控制是实现人性化照明的基础，也是与智慧城市其他功能的衔接

点，因此本条针对智慧照明控制突出了相关要求。 



 

26 
 

6 城市景观照明规划指引 

6.1 重点照明指引 

6.1.1本条要求针对代表性的城市重点景观照明对象，应在分析其景观特征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人群活动规律、夜间活动及观赏需求、环境氛围特征等因素后，

提出具体的景观照明规划要求。 

6.1.2本条提出了城市重点景观照明对象的规划要求应具体包含的内容。 

6.1.3本条要求针对代表性的城市重点景观照明对象，除提出照明意象等定性的

要求外还应提出针对性的亮度水平、光色分布等相关技术要求与技术指标。 

6.2 一般照明指引 

6.2.1本条要求针对一般的城市景观照明对象，应按照区域系统（包括功能类和

景观类）、道路系统、园林景观系统、建构筑物系统和其他照明对象的分类分别

提出规划要求。 

6.2.2本条提出了各系统景观照明规划要求应包含的具体内容。 

6.2.3由于溢散光对天文观测影响巨大，本条要求针对具有天文观测台的城市，

应提出其周边区域的景观照明建设的具体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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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城市景观照明资源利用规划 

7.1 夜间旅游规划 

7.1.1本条说明了城市夜间旅游规划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以及规划的核心为合理

规划组织夜间旅游线路。 

7.1.2 本条说明了城市夜间旅游规划观景对象应主要在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

中选择。 

7.1.3本条给出了夜间旅游线路规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7.1.4本条给出了夜间旅游线路规划应考虑的主要规划影响因素，以及规划的三

个主要关键环节，其中观景线路应注意旅游主题的体现和避免行程上的“走回头

路”。此外，基于旅游心理学的考虑，通常整个线路游程以不超过两小时为宜。 

7.2 灯光节、灯光表演及其他 

7.2.1 夜间活动的组织还可以考虑灯光节、灯光表演等具有特色的文旅夜景项

目，以及丰富夜生活的夜市等商业活动，以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灯光节或灯光

表演的主题应在考虑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确定，而设置位置应在综

合考虑承载地貌状况和交通通达状况的基础上确定，并纳入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

系。 

7.2.2本条要求规划设置灯光节或灯光表演时应明确提出设置内容、构成要素及

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创意独特、形式新颖的夜景表现。 

7.2.3本条要求夜市规划设置时，除考虑城市中心商业区外，还应考虑城市各区

域的商业区域，从而实现城市整体的夜市分布相对均衡。 

7.2.4本条要求对于选定的夜市区段应适当提高功能照明水平，并依据位置的重

要性确定适宜的景观照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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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节能与环保 

8.1 节能 

8.1.1城市照明节能的“龙头”在规划，因此城市照明规划应合理控制景观照明

对象的规模与数量，确保从源头实现规划节能。 

8.1.2在考虑消除景观照明对道路功能照明的影响时，可通过调整道路功能照明

的照度水平与功率密度上限值的照明参数予以应对，但应根据景观照明的规模、

环境亮度的大小、年中亮灯的时数等状况谨慎选择照明参数，以便做到按需供给，

避免浪费，实现节能。 

8.1.3城市功能照明的节能，应针对性地进行分时、分段控制。特别是道路功能

照明应结合本地区要求及天然光情况合理制定启闭时间，以科学地根据季节、天

气状况减少不必要的亮灯时间。除此之外，还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城市使用功能，

细分区域的功能照明使用状况，从而分别制定针对性的控制模式。 

8.1.4 建筑构物和标志物的景观照明应严格按照《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的要求进行节能控制。 

8.1.5城市景观照明应采用平日、节假日、重大节日的三级控制模式控制节能。

并根据景观照明的使用需求状况确定启闭时间，并实现技术上的分区管理控制，

且纳入集中控制管理，以便在城市层面实现适时适量的照明。 

8.1.6根据绿色照明的理念，照明的节能主要可从“硬件”的照明器具和“软件”

的照明设计两方面实现，因此应大力推广应用高效能的光源、灯具与附件和科学

的照明设计。 

8.1.7智慧照明的核心就是按需提供适宜的照明控制技术，自然可以减少不必要

的亮灯时间和不必要的亮灯水平，有利于照明节能。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优先采用智慧照明控制技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的节能

有效控制。 

8.2 环保 

8.2.1照明规划就是对城市照明的科学组织，其中的照明分级管理控制更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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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整体和局部对景观照明的需求而制定，因此严格执行规划的照明分级和《室

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的要求，可有效避免过亮导致的光污染隐患。 

8.2.2 截光型灯具是对灯具出光有效控制的灯具类型，因此尽量使用截光型灯

具，可以充分减少溢散光的出现。另外通过合理地控制照明的启闭时间，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亮灯时间，从而降低由地面或物体反射所形成溢散光的数量。 

8.2.3建筑景观照明是城市中景观照明载体类别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对其有效控

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对建筑景观照明中灯具的照明方式、投射角度、

表面亮度、光强分布等提出严格要求，避免随意性，在提高照明质量的同时，可

以极大地减少光污染与光干扰的产生。 

8.2.4 景观照明灯具的设置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 的相关

技术要求，它是确保减少光污染与光干扰等负面因素出现的关键。 

8.2.5风景旅游区、生态保护区等特殊区域，通常属于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之一，

因此在设置景观照明时应充分评估其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确保照明

的科学、适量。特别是对于山体的照明，由于照明对象通常体量较大，可能产生

的溢散光的概率也大，因此应尽量避免对山体、树木的大面积泛光照明。 

8.2.6飞机是现代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交通工具，其夜晚降落需要地面导向灯

的引导，而城市中的灯光可能对飞行员产生误导甚至伤害，带来飞行安全的隐患，

因此有必要对机场、航道线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灯光进行管制，其管制的区域

和照明要求应按《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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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划实施与保障 

9.1 建设分期规划 

9.1.1城市照明分期建设规划的目的就是针对城市照明建设先后顺序的安排，其

重中之重是城市景观照明结构体系的建设，并制定合理的规划分期实施策略，从

而保证城市照明建设的科学有序。  

9.1.2本条给出了照明分期建设规划的要求，应考虑的因素，以及各期建设的合

理衔接，从而保证城市景观照明始终具有相对完整性。 

9.1.3分期建设规划通常划分为近期建设规划、远期建设规划和远景建设规划，

其中近期建设规划年限宜为 5年。但针对诸如迎接重大国际会议、活动等特殊情

况下，亦可根据城市建设需要将近期建设规划期限进一步细化，细分为启动期、

建设期等。 

9.1.4分期建设规划除提出规划期建设的时间阶段划分，还应分别提出各期具体

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并针对近期建设规划制定更为详尽的建设时序、建设模

式和投资估算等内容。 

9.2 建设与管理 

9.2.1城市照明规划应根据城市的体量、城市形态及城市照明的规模，制定相关

配套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城市照明维护管理基地的建设，应合理确定其建设数量、

位置、规模。  

9.2.2由于各地的城市管理机构设置不尽相同，因此城市照明规划应结合当地实

际，提出建设和运行保障措施建议，其中包括维护资金的来源与保障的建议。 

9.2.3为保证照明规划的有效实施，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照明项目建设、

管理、维护的各参与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明确项目全周期的各部门考核机制的

建议。 

9.2.4 为实现城市资源共享，应根据智慧城市的发展阶段与状况，提出针对性的

智慧照明系统维护管理制度及发展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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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飞行保护区范围 

飞行保护区范围引自《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该标准要求机

场附近可能危及航空器安全的非航空地面灯应予以熄灭、遮蔽或改装，以消除危

险源。 

该标准将机场附近划分为三个区域： 

1无激光光束飞行区（LFFZ）；  

2激光光束临界飞行区（LCFZ）；  

3激光光束敏感飞行区（LSFZ）。 

无激光光束飞行区（图（b））为灯光严格管制区域（其中的粗黑线表示飞机

跑道），严禁设置具有激光束（包括大功率射向天际的射灯），通常区内景观照明

的设置需获得当地民航局的批准。 

激光束临界飞行区不应设置具有激光束（包括大功率射向天际的射灯）的景

观照明。 

激光束敏感飞行区不宜设置激光束（包括大功率射向天际的射灯）的景观照

明，如需设置须谨慎。 

此外，在所有可航行空域内，任何激光束（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包括大功率

射向天际射灯）的辐照度均应小于或等于最大许可照射量（MPE，具体数值可参

见 MH 5001）。除非已经将这种辐射通报了有关当局并获得许可。这意味着除上

述三个控制区外，还需对飞机航线进行控制。 


